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

案件名称 石 X 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312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石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312419811XXXX613

联系电话 15874XXXX8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花垣县花垣镇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十

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12 月 2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

案件名称 刘 X 安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312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安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12119750XXXX24X

联系电话 13786XXXX24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长沙县春华镇九田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六

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12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

案件名称 刘 X 伟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412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伟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52319910XXXX650

联系电话 15973XXXX2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邵阳县下花桥镇 XXXX

处罚事由 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六条

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12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4

案件名称 熊 X 美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12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熊 X 美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92219850XXXX124

联系电话 15386XXXX6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汉寿县丰家铺镇顺里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12 月 2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5

案件名称 贾 X 双店外作业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612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贾 X 双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13052819830XXXX210

联系电话 15717XXXX80

住所（住址） 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换马店乡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作业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十

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12 月 1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6

案件名称 刘 X 设置户外招牌不符合专项规划、技术规范和城市

容貌标准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12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61XXXX816

联系电话 15364XXXX8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东园村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户外招牌不符合专项规划、技术规范和城市容貌

标准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五

十四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12 月 1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7

案件名称 陈 X 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812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陈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50011219880XXXX084

联系电话 15099XXXX43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群丰镇合花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12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8

案件名称 唐 X 英擅自在公共场所摆设摊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912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唐 X 英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262119740XXXX520

联系电话 18873XXXX2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镇花石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十

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12 月 2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9

案件名称 文 X 前擅自在公共场所摆设摊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912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文 X 前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8119900XXXX239

联系电话 19373XXXX2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大障镇湾富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十

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12 月 2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0

案件名称 张 X 平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[2024]

第 10201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 平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1919761XXXX720

联系电话 13762XXXX6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洲坪乡农科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十

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1

案件名称 马 X 良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201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马 X 良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419641XXXX017

联系电话 13223XXXX8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东县三樟乡进化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2

案件名称 谭 X 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1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谭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419911XXXX427

联系电话 18692XXXX8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攸县酒埠江镇大芹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六条

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3

案件名称 鲁 X 华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1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鲁 X 华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2022119680XXXX730

联系电话 13874XXXX24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大治市金牛镇泉波村民委员会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六条

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0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4

案件名称 高 X 梅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1003 号

当事人名

称
高 X 梅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2028119811XXXX746

联系电话 18692XXXX8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大治市金牛镇高河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六条

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1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5

案件名称 周 X 聪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1004 号

当事人名

称
周 X 聪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52819910XXXX851

联系电话 15173XXXX23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新宁县马头桥乡毛坪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六

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6

案件名称 李 X 霞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1005 号

当事人名

称
李 X 霞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62262819760XXXX905

联系电话 15292XXXX87

住所（住址） 甘肃省武山县鸳鸯镇职工新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14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7

案件名称 岳 X 昌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401001 号

当事人名

称
岳 X 昌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34122219621XXXX075

联系电话 13093XXXX08

住所（住址） 安徽省太和县原墙镇小岳寨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1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8

案件名称 陈 X 荣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01001 号

当事人名

称
陈 X 荣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35058219801XXXX021

联系电话 13975XXXX56

住所（住址） 福建省晋江市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《城市道路管

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9

案件名称 李 X 荣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01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李 X 荣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2011419830XXXX92X

联系电话 18673XXXX00

住所（住址） 武汉市蔡甸区张湾街同心垸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0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0

案件名称 刘 X 耀从事车辆清洗经营活动未采取措施处置污水、污

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01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耀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660XXXX135

联系电话 13908XXXX5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谭家塅村 XXXX

处罚事由 从事车辆清洗经营活动未采取措施处置污水、污泥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条第二项、《株洲市

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1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1

案件名称 黄 X 林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701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黄 X 林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262419790XXXX317

联系电话 17773XXXX0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丰联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1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2

案件名称 廖 X 波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701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廖 X 波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62119720XXXX313

联系电话 15574XXXX4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岳阳县公田镇晏冲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1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3

案件名称 邓 X 光未经行政许可擅自处置城市建筑垃圾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1001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邓 X 光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1119680XXXX612

联系电话 19573XXXX1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枫溪街道燎原村 XXXX

处罚事由 擅自处置城市建筑垃圾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、第五十

五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 月 0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